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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一题：打击洗钱和逃税活动的管控措施 

2015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二十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冯检基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由一个国际组织及外国传媒合作进行的一项调查披露，汇丰集

团瑞士私人银行涉嫌利用信托基金、空壳公司和离岸帐户等形式协助超过

10万名客户逃税，当中有香港客户。多个国家已就事件进行调查或展开司

法程序。例如，法国的司法机关已起诉汇丰集团协助客户逃避在法国缴税。

关于监管机构打击银行协助客户逃税，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有否与外国的监管机构接触，以了解上

述事件；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金管局或其他执法机构会否

就事件进行调查；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二）有否评估，现时本港的机制和法例是否足以打击银行协助客户逃税、

隐藏资产或洗黑钱的行为；当局如何监管本地银行透过海外分行进行该等

行为？ 

 

答复： 

 

主席： 

 

（一）由于此事或会关乎香港作为廉洁稳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我们

对此十分关注，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已对此作出评估。有关银行亦

已就此向金管局表明，其集团公司在瑞士注册成立的附属公司被指在二零

零五至零七年期间协助客户逃税一事，并不涉及该集团在香港的运作。金

管局及有关执法机构会继续密切留意其他海外司法管辖区对此事件的查

讯或调查工作的进展，并会因应情况与海外监管机构联络。若发现任何公

司或个别人士违反香港的有关规例，金管局及有关执法机构会采取相应的

行动。 

 

（二）政府及监管机构一直致力打击洗钱和逃税活动。《打击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金融机构）条例》（第 615 章）规定金融机构必须严格执



行客户尽职审查及备存纪录的措施，有关规定与财务特别行动组织所颁布

的国际标准一致，该规定亦适用于本地注册银行的海外分行和子公司。金

管局十分重视本地经营的银行及本地注册银行的海外分行和子公司有否

设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及采取合适的管控措施以打击洗钱和恐怖分子资金

筹集活动，包括要求设立措施以有效减低任何逃税活动所带来的风险。金

管局于近期发布了一份有关逃税活动的反洗钱管控措施的指引，并会就银

行的打击洗钱和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管控措施进行定期现场审查，其中包括

与税务有关的管控措施。金管局会与海外监管机构保持沟通，分享银行集

团的各种监管事宜。此外，根据《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例》（第 455 章）

的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向由香港警务处及香港海关成立的联合财富情报组

举报可能与犯罪得益（包括来自洗钱活动和逃税行为）有关的可疑交易。

同时，根据《税务条例》（第 112 章）的规定，任何人蓄意意图逃税或协

助他人逃税，即属犯罪。 

 

 

完 


